
健身房里的那些法律事儿

案例
葛女士在冯某的健身房办理了一张

会员卡，交了 1 年的会费。不料，在葛女
士刚接受服务 2 个月时，冯某就将健身房
转让给他人经营。因担心继任者的服务
质量存在问题，葛女士就要求冯某退回尚
未消费的费用并赔偿损失，但遭到拒绝。
那么，葛女士可以要求退款和索赔吗？

说法
一方面，冯某转让健身房的行为对葛

女士无约束力。《民法典》第 555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
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
人。”据此，在冯某转让健身房后，哪怕葛
女士依然能够享受到对应的待遇和服务，
甚至照样能够实现健身目的，冯某也必须
征得葛女士同意。而冯某未经葛女士同
意，私自转让健身房，且葛女士事后不予
追认，故冯某让他人完成本应由其完成的
服务，当属违约。

另一方面，葛女士可以要求退赔。《民

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
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
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
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据此，葛女士
有权要求冯某退回尚未消费的费用，若遭受
损失还可以向冯某索赔。

案例
纪 女 士 花 5200 元 办 了 一 张 瑜 伽 年

卡，每周 4 次课。纪女士在最近一次体检
中，被查出心血管疾病，医嘱禁止从事较
剧烈的运动，包括练瑜伽，医生说剧烈运
动会使心脏负担加重。由于不能继续练
瑜伽，纪女士就要求瑜伽馆退卡退钱，可
却遭到了拒绝。那么，纪女士的要求有
法律根据吗？

说法
本 案 涉 及 到 民 法 上 的 情 势 变 更 制

度。《民法典》第 533 条规定：“合同成立
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
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
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
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
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
情 况 ，根 据 公 平 原 则 变 更 或 者 解 除 合
同。”该条即为情势变更的规定。

本案中，纪女士购买瑜伽卡后，即与

瑜伽馆建立了健身合同关系。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纪女士被查出患有不宜再练
瑜伽的疾病，这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都
没有预见到的。如果继续练习瑜伽，则会
对纪女士的身体极为不利，也就是说，继
续履行合同，对于纪女士明显不公平。所
以，纪女士有权根据情势变更制度，要求
解除合同，由瑜伽馆退回尚未消费的费
用。在瑜伽馆不同意退卡的情况下，纪女
士可以向消协投诉，由消协进行调查、调
解。当然，也可以直接法院起诉，由法院
进行调解或者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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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

自身的健康，通过健身

“燃烧我的卡路里”已变

得更加时尚。为了享

受更专业和优质的服

务，很多健身者选择去

健身机构寻求专业指

导帮助。而与此同时，

由于各种原因，消费者

与健身机构之间的服

务纠纷也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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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用乳名在欠薪条上签名

员工依此能否索要欠薪？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编辑同志：
我从个体工商户肖某处离职时，肖

某向我出具了欠薪条。可当我如期向
肖某索要时，肖某却以欠薪条上的签名
与其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致为由拒不
认账，甚至面对我提议拿出以往的工资
支付账册来核对，肖某也置之不理。请
问：在欠薪条上的签名是周边群众公认
的肖某乳名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否凭欠
薪条索要欠薪？

读者 黄莉莉

黄莉莉读者：
你可以凭欠薪条索要欠薪。
一方面，肖某用乳名签名同样具有

法律约束力。鉴于我国法律对一般民事
行为中的签名形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和要求，故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签名的
形式，且只要签名能够反映个人的行为
特征、识别行为人身份，就应认定其具
有按身份证上的姓名签名相同的效力。
结合本案，虽然肖某在欠薪条上的签名
与身份证不一致，但周边群众公认系肖
某乳名，即可以识别肖某的身份，故肖
某不能拿不一致说事。

另一方面，肖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后果。《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6 条
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
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
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
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第 6 条第 3 款也规定：“用人
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
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
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
资清单。”即用人单位必须保存已支付
工资的证据，如若出现争议，则具有对
应的举证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0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
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95条也指
出：“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
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正
因为肖某具有举证证明没有欠薪的义务
却拒不提供，甚至是持有工资支付账册
却拒绝出示，决定了从这一角度上看，其
同样必须“承担不利后果”。

律师 廖春梅

案例
唐先生在一家健身会所办了一张年

卡。购卡后的第 3 天，唐先生到会所健
身，但会所未安排专业教练给其作现场指
导，更没有标明正确使用器材的方法。结
果，唐先生健身时被器材夹伤一条腿，住
院治疗数日，产生医疗费和误工费等损
失。面对唐先生的赔偿请求，健身会所一
口拒绝：唐先生不懂装懂，应当自食其果。

说法
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8

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
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
危害发生的方法。宾馆、商场、餐馆、银
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
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本案中，健身会所未安排教练
指导和协助唐先生，也未对使用器材的
风险作标注和提示，表明其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
另一方面，《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健身会所应
当赔偿唐先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如唐先生对于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
错，则可以减轻健身会所的责任。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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